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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2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兆新股份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84 

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及司法冻结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18年8月28日通过

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，获悉公司股东深圳市彩虹

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彩虹集团”）及实际控制人陈永弟先生所持

有的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；同日，彩虹集团向公司转发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

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收到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份新增轮候冻结情况 

股东名称 

是否为第一

大股东及一

致行动人 

轮候冻结 

数量（股） 

轮候冻结

日期 

轮候期

限 
轮候机关 

本次轮候冻

结占其所持

有股份比例 

彩虹集团 是 2,617,801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 
1.01% 

彩虹集团 是 259,504,859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 
100.00% 

彩虹集团 是 1,364,764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 
0.53% 

合计 263,487,424 - - - 101.53% 

陈永弟 是 8,399,679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广东省深圳市中

级人民法院 
1.70% 

陈永弟 是 8,399,679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 
1.70% 

陈永弟 是 486,007,100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广东省深圳市中

级人民法院 
98.30% 

陈永弟 是 486,007,100 
2018 年 8

月 27 日 
36 个月 

深圳市福田区人

民法院 
98.30% 

合计 988,813,558 - - - 200.00% 

二、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进展情况 

1、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概述 

公司于2018年8月10日、8月16日分别披露了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、



2 

轮候冻结及质押的公告》、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公告》，

公司大股东彩虹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，具体详见公司于

2018年8月10日、8月16日在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

日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

被司法冻结、轮候冻结及质押的公告》、《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及轮候

冻结的公告》。 

2、股东股份被司法进展情况 

2018年8月28日，公司收到彩虹集团转发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及

轮候冻结的《民事裁定书》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序

号 
案号 裁定法院 申请人 被申请人 保全金额(元） 

冻结股数

（股） 
冻结期限 

1 
(2018)粤 5281

财保 7 号 

广东省普宁

市人民法院 
钟卓金 

深圳市彩虹创业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 
59,833,333  15,033,500  36 个月 

2 
(2018)粤 5281

财保 8 号 

广东省普宁

市人民法院 
钟浩鑫 

深圳市彩虹创业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 
22,360,000  5,618,090  36 个月 

3 
(2018)粤 5281

财保 9 号 

广东省普宁

市人民法院 
钟婉玟 

深圳市彩虹创业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 
28,409,333  7,138,023  36 个月 

4 
(2018)粤 03 财

保 135 号 

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深圳市万

山红投资

有限公司 

陈永弟、深圳市彩

虹创业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 

448,837,133  112,773,149  36 个月 

5 
(2018)粤 03 财

保 136 号 

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深圳市万

山红投资

有限公司 

陈永弟、深圳市彩

虹创业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 

369,224,560  92,769,990  36 个月 

6 
(2018)粤 03 财

保 137 号 

广东省深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鲁锦泉 
深圳市彩虹创业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 
216,533,727  53,597,457  36 个月 

7 
(2018)粤 52 财

保 6 号 

广东省揭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钟俊勇 

陈永弟、深圳市彩

虹创业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 

185,643,332  42,000,753  36 个月 

8 
(2018)粤 52 财

保 7 号 

广东省揭阳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钟卓金 

陈永弟、深圳市彩

虹创业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 

213,573,333  48,319,758  36 个月 

合计 1,544,414,751 377,250,720 - 

三、股份累计被质押、司法冻结情况 

截至2018年8月28日，彩虹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259,504,859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13.79%；累计被质押股数为259,314,45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3.78%，占其

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.93%；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259,504,859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13.79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.00%；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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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,042,873,671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5.40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01.87%。 

截至2018年8月28日，陈永弟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494,406,779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26.26%；累计被质押股数为494,007,1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26.24%，占

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.92%；累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494,406,779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26.26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.00%；累计被轮候冻结数为

1,026,809,873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54.55%，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07.69%。 

截至2018年8月28日，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753,911,638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0.05%；合计被质押股数为753,321,559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40.02%，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.92%；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

753,911,638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40.05%，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.00%；

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2,069,683,544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09.95%，占其合计持有

公司股份总数的274.53%。 

四、其他说明 

1、经公司询问彩虹集团，彩虹集团目前尚未收到与本次股份新增轮候冻结

相关的法律文书、通知文件，所涉法律纠纷尚无法确认，无法获悉本次股份新增

轮候冻结的具体原因和详细内容；彩虹集团正积极沟通处理本次股份被冻结事

宜，争取尽快解除股份冻结。 

2、截至目前，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

结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。但若彩虹集团及陈永弟先生冻结股份被司

法处置，则可能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目前，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

风险。 

3、截至目前，彩虹集团上述涉及案件尚未开庭审理，上述股份冻结事项尚

存争议和不确定性，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，并督促彩虹集团、陈永弟

先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

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，公司所有信

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；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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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； 

3、民事裁定书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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